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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138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市政廳 

參、 主席：盧市長兼召集人秀燕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曾琬歆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專案報告：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1 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訪視及輔導」專案報告：

(略) 

一、 林委員良泰：教育局訪視作業相當用心，建議可邀請臺中二中進行經

驗分享。 

二、 林委員志盈：教育局鼓勵學生步行通學，從家裡到學校應有安全步行

空間，對孩子的上學安全可以多一層保障，請問教育局於訪視通學空

間過程中是否有邀集建設局和交通局?建議未來於通學環境設施調整

過程，可請建設局和交通局共同會勘研商，並挑選重點訪視學校，推

動學校交通安全。 

三、 教育局： 

(一) 臺中二中屬於 108 學年度績優學校，且已於當年度進行經驗分享，並

已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 109 學年度教育訪視競賽，並獲頒特優獎。 

(二) 有關學校周邊通學環境改善，本局皆持續跨局處邀集交通局、建設局

等單位共同合作進行通學環境改善。 

四、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一) 有關通學環境改善作為值得推動，本市學校數量眾多，首先建議可先

透過種子教師或有想法學校進行優先推動，包含設置綠斑馬、維護人

行通道空間或指示牌面等工程措施。 

(二) 舉例來說本市捷運通車之初，明道中學校長親自帶著學生，教學如何

安全往返捷運車站和學校之間，並提出相關改善計畫需求，請本局協

助對於路途中號誌化或無號誌化路口增加指示牌面或綠斑馬等工程

改善作為，提升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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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可由各學校主動提出需求，再和本府各權管單位進行橫向溝通連

結合作，共同促進校園周邊通學環境改善。 

 

主席裁示： 

(一) 關於通學環境由教育局挑選部分學校進行試辦，可跨局處邀集交通局、

警察局和建設局等局處共同改善路障、違停及人行通道路面平整度，

除提供學生安心通學環境，亦需同時考量治安維護。倘試辦成效良好，

可再擴大推廣，藉此減少家長汽機車接送和上下學時段周邊交通壅塞，

並同時改善整體交通環境。 

(二) 交通安全為現今十二年國教課綱安全教育議題 5 大主題之一，而今年

教育部也函請學校將安全教育納入 111 學年度課程實施，透過學校教

育來提升學生安全意識，降低通學意外事故傷害，為落實推展將交通

安全觀念深植民心，請教育局持續督導學校提高交通安全教育成效，

完善安全、友善的通學環境，讓學生安心學習。 

柒、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11 年 9 月份，列管件數計 9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 件。 

列管案號： 111-09-04、111-09-09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7 件。 

列管案號：111-09-01、111-10-01、111-10-02 

111-10-03、111-10-04、111-10-05 

111-10-06 

一、 艾委員嘉銘：本次提出義交值勤問題供相關單位進行參考，交通指揮

人員和號誌併行時，其執勤優先順序和義交人員站點，建議相關局處

對此加強安排和訓練。 

二、 交通警察大隊徐大隊長坤隆：有關義交人員從事交通指揮工作時，其

人員站點和與號誌運作配合方式，會納入年度義交教育訓練進行加強

訓練和研討。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捌、 A1 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11 年 9 月份，列管件數計 4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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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3 件：  

列管案號：110-01-16、111-03-12、111-05-07 

111-06-03、111-06-16、111-07-06 

111-07-09、111-08-07、111-09-02 

111-09-03、111-09-05、111-09-14 

111-09-19、111-10-01、111-10-02 

111-10-03、111-10-04、111-10-05 

111-10-06、111-10-09、111-10-10 

111-10-12、111-10-14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20 件： 

列管案號：111-04-10、111-08-03、111-08-05 

111-09-01、111-09-08、111-09-13 

111-09-15、111-09-17、111-09-18 

111-09-21、111-10-07、111-10-08 

111-10-11、111-10-13、111-10-15 

111-10-16、111-10-17、111-10-18 

111-10-19、111-10-20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玖、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霧峰分局：(略) 

(一) 林委員良泰：人型立牌部分是否可補充說明執行成效及民眾意見，供

其他分局參考。 

(二) 艾委員嘉銘：簡報對於全般交通事故統計部分，其中事故時段分析以

16-20 時為佔比最高時段，建議分局於 18-20 時加強勤務安排。 

(三) 霧峰分局交通組郭組長育奇： 

1. 有關人型立牌部分，民眾反映正面；另本分局亦同步配合朝陽科大入

校加強人型立牌宣導。 

2. 本分局將參照委員意見，針對重點時段加強勤務派遣和守望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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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人型立牌部分，請分局研議不定期調整立牌點位，並持續

追蹤成效。 

二、 烏日分局：(略) 

(一) 林委員志盈：請問是否可具體描述 A1 事故態樣，另建議未來報告時

可針對 A1 事故進行詳細分析。 

(二) 艾委員嘉銘：建議未來可明確定義一般事故和 A1 類事故。 

(三) 烏日分局吳分局長銘淵：18 件 A1 事故中，行人違規和路口碰撞佔比

2/3，內輪差造成事故 2 件、酒駕事故 1 件；其中行人違規年齡層則

以高齡者佔比最高。 

(四) 警察局蔡局長蒼柏：請各分局未來製作會議工作報告資料時，可參考

霧峰分局簡報內容。 

主席裁示： 

1. A1 事故為主要重點項目，請各分局後續於製作事故報告時可深入研

討其事故態樣。 

2. 請各分局依照警察局建議，針對 A1 事故進行重點分析檢討，以期有

效減少事故發生機會。 

三、 后里區公所：(略)  

(一) 艾委員嘉銘：除透過執法單位加強取締執勤外，亦建議公所同時加強

宣導區里民眾於路口進出及轉彎之視線死角處不得停車等資訊。 

(二) 后里區公所：參採委員意見，未來會採取締和宣導併行。 

(三) 大甲分局蕭副分局長旭成：111年截至 10月 30日總計取締 7,873件， 

目前對於交叉路口 10 公尺、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等認定不一，建

請主管機關繪設禁制標線，避免執法疑義，有效維護交通安全。 

主席裁示：請大甲分局配合執勤。 

四、 神岡區公所：(略) 

五、 警察局：(略) 

(一) 林委員良泰：建議可將 30 日死亡人數當作分母、A1 事故當作分子，

倘比率越高，則隱含事故嚴重性越高，本市比率為 77.38%。事故肇

因中速度管理為主要防制重點，建議交通局和警察局對於易超速路段

進行研議，可將通過車輛數當作分母、超速車輛數作為分子，找到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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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路段，並進行相關改善作為，藉此減少超速和事故發生。 

(二) 林委員志盈：建議可對自撞自摔地點進行檢討，了解如何提醒用路人

注意周遭路況，並同時補強夜間照明及各項道路設施，避免事故發生。 

(三)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湯組長儒彥： 

1. 建議今年最後兩個月可對於速度管理進行加強，考量時程，建議可先

於易肇事或易超速路段調整號誌運作，並搭配短期宣導和執法手段，

以期降低事故。 

2. 請台中市道安工作小組仍持續努力，以期降低事故發生。 

(四) 交通警察大隊徐大隊長坤隆：  

1. 易超速路段計算公式本大隊會提供各分局參辦，作為移動式測照勤務

編排參考；今年移動式測照勤務取締件數較往年增加 20%，未來移動

式測照勤務地點，將再參照委員意見和計算公式進行精進。 

2. 自撞、自摔路段之照明設備或相關標示，後續請各分局對其事故地點

進行檢視，供工程單位進行改善參考。 

3. 速度管理之宣導和執法部分將持續強化，期降低 A1 事故發生。 

主席裁示： 

1. 轄區內有交流道和風景區的區域，請轄管分局於重點時段進行交通觀

測，適時安排勤務並排除交通壅塞，維護交通安全和順暢。 

2. 請交通局、警察局、建設局、新聞局、教育局及各級學校、民政單位

及區里單位加強交通宣導，維護交通順暢。 

拾、各工作小組執行 111 年度院頒方案業務報告：准予備查。 

拾壹、110 年院頒方案考評委員議建議事項列管表： 

111 年 10 月份，列管件數計 46 件。 

一 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 件。  

列管案號：110-15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45 件： 

列管案號：110-01、110-02、110-03、110-04 

110-05、110-06、110-07、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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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110-10、110-11、110-12 

110-13、110-14、110-16、110-17 

110-18、110-19、110-20、110-21 

110-22、110-23、110-24、110-25 

110-26、110-27、110-28、110-29 

110-30、110-31、110-32、110-33 

110-34、110-35、110-36、110-37 

110-38、110-39、110-40、110-41 

110-42、110-43、110-44、110-45 

110-46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拾貳、臨時動議：無。 

拾參、結論：接近投票日，近期選舉造勢活動將增加，請各分局掌握情資

並妥適編排人力，以維護活動周邊交通安全及秩序。 

拾肆、散會（下午 5 時 7 分） 


